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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旺苍县惠企政策“一站式”兑现综合评审类事项清单（第二批）
	序号
	单位
	服务事项
	具体内容
	政策依据
	有效起止时间
	兑现类别（√）
	政策类别（√）
	牵头部门
	责任部门
	备注

	
	
	
	
	
	
	免申即享类
	即申即享类
	综合评审类
	税收减免类
	资金奖补类
	费用减免类
	生产要素类
	其它类
	
	
	

	1
	县民政局
	民营养老机构床位补贴
	对入住老人且住满一年的床位，给予每张每月50元运营补贴。
	《广元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养老服务业发展的实施意见》
	长期有效
	
	
	√
	
	√
	
	
	
	县民政局
	县民政局
	

	2
	县住建局
	新培育资质建筑企业
	对新培育的资质类建筑企业，给予5万元奖励
	《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旺委发〔2019〕8号
	2019年2月起
	
	
	√
	
	√
	
	
	
	县经济信息和科学技术局
	县财政局、县统计局、旺苍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3
	县人社局
	就业见习补贴
	组织毕业2年内的高校毕业生、16至24岁失业青年参加3-12个月就业见习，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给予用人单位就业见习补贴
	《关于印发进一步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十三条政策措施的通知》（川人社发〔2022〕13号）《关于印发中央和省级就业创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川财社〔2019〕38号
	截止2024年12月31日
	
	
	√
	
	√
	
	
	
	县人社局
	县人社局、县财政局
	

	4
	
	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
	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额度由经办银行根据小微企业实际招用符合条件的人数合理确定，最高不超过400万元，贷款期限不超过2年，财政部门给予贷款实际利率50%的财政贴息。
	财政部关于印发《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金〔2023〕75号）、《关于进一步加大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力度全力支持重点群体创业就业的通知》川财金〔2020〕30号、《关于做好聚焦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的若干政策措施有关财政金融资金申报工作的通知》川财金〔2023〕21号
	截止2028年9月30日
	
	
	√
	
	
	
	
	√
	县人社局
	县财政局、人民银行旺苍县支行、县人社局、县红城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5
	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县城区危旧房棚户区改造占用城市道路免征行政事业性收费
	县城区危旧房棚户区改造占用城市道路免征行政事业性收费。
	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危旧房棚户区改造工作的实施意见》（川府发[2014]15号），广元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广元市涉企优惠政策清单》的通知
	长期有效
	
	
	√
	
	
	√
	
	
	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6
	县人防办
	符合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条件的，减半征收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的项目。
	新建学校（含幼儿园）的教学楼（教室、教师办公场所、电脑教学、教学实验室等以教学活动为主的单体多层教学综合楼项目）、为残疾人修建的生活、康复服务设施等民用建筑以及营利性养老和医疗机构建设项目，减半征收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
	川发改价格〔2021〕539号
	2022年1月1日—2026年12月31日
	
	
	√
	
	
	√
	
	
	县人防办
	县人防办
	

	7
	县经济合作事务中心
	兑现政府对招商引资企业的协议承诺
	兑现市外投资企业或投资商与县政府及县级部门签订的招商引资协议中约定的县政府及县级部门承诺。
	市外投资企业或投资商与县政府及县级部门签订的招商引资协议。
	招商引资协议有效期内
	
	
	√
	√
	√
	√
	√
	
	财政局
	县级有关部门
	

	8
	县农业农村局
	乡村振兴农业产业发展贷款风险补偿金
	对符合条件的农业产业贷款，由政银担按照3：3：4的比例进行风险分担。
	关于进一步做好政策性农业融资担保工作助推全市乡村振兴农业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广府办〔2020〕131号）
	2020.06.23-长期
	
	
	√
	
	
	
	√
	
	县财政局
	县财政局、县农业农村局
	



1

